
新

坡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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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
民

k--lL包

三屆

管

住

人
在
社
區
中
享
更
多
安
居
之
樂

、
前

一口

新
加
坡
國
宅
管
理
的
最
終
目
標
，
是
要
達
成
住
戶
自

治
管
理
。
這
種
由
國
宅
住
戶
自
治
管
理
的
作
法
，
與
社
區

發
展
鼓
勵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，
協
調
社
區
各
界
的
關
係
'
運

舟
社
區
內
外
資
源
，
踩
用
社
區
自
助
的
行
動
，
引
導
社
區

的
變
遷
而
提
高
居
民
的
生
活
素
質
殊
無
一
致
。
根
接
若
干

實
務
研
究
指
出
，
社
區
住
戶
雖
因
收
入
、
職
業
、
教
育
、

居
住
時
間
、
年
齡
等
的
影
響
，
對
於
社
區
事
務
有
不
同
的

參
與
程
度
。
但
在
引
導
有
方
下
，
已
發
揮
意
想
不
到
的
積

教

三
、
新
加
坡
的
國
民
位
宅
管
理

新
加
坡
主
管
國
宅
業
務
的
建
屋
發
展
局
(
目
。
z
m
E
m

但
口
已
。
而
言
戶
。
℃

B
Z

丹
出
。
但
且
)
，
自
一
九
六
0
年
起
策

劃
興
建
廉
價
的
國
民
住
宅
，
以
解
決
低
收
入
公
民
的
居
住

問
題
，
截
至
一
九
入
一
年
三
月
底
止
，
共
興
建
國
宅
三
十

五
萬
七
于
四
百
一
十
三
單
位
，
容
納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的
新

加
坡
國
民
。
新
加
坡
的
國
民
住
宅
對
住
戶
住
進
後
，
無
論

在
住
宅
、
璟
境
或
設
施
各
方
面
，
皆
給
予
妥
善
的
維
護
與

管
理
，
故
其
國
宅
能
保
持
良
好
的
品
質
及
水
準
。
站
就
新

加
坡
國
宅
管
理
的
具
體
作
法
，
分
別
說
開
於
次

.. 

國
宅
管
理
組
織
與
人
員.• 

新
加
坡
的
國
宅
社
區
住
戶
人
數
至
為
龐
大
，
為
確
保

住
宅
與
居
住
璟
境
的
品
質
，
非
民
間
組
織
或
團
體
所
能
勝

任
。
因
此
，
建
屋
發
展
局
在
出
售
住
宅
後
，
仍
繼
續
負
起

管
理
國
民
住
宅
的
責
任
。
建
屋
發
展
局
中
之
「
產
業
及
土

地
部
」
專
事
負
責
國
宅
社
區
的
管
理
事
宜
，
但
實
質
上
負

責
國
宅
社
區
之
管
理
、
清
潔
、
維
護
等
項
工
作
，
是
在
不

同
社
區
的
二
十
九
個
區
辦
事
處
。

社
區
管
理•• 

由
於
新
加
坡
在
國
宅
管
理
方
面
的
成
就
，
積
欽
至
佳

，
以
下
介
紹
其
實
際
的
作
法
，
以
作
為
建
立
我
國
國
宅
管

理
制
度
之
借
鏡
。

的
住
宅
之
檢
查
與
維
護
保
養.• 

住
宅
或
商
店
、
工
廠

由
建
築
部
門
興
建
完
成
後
，
交
由
區
辦
事
處
接
管
，
區
辦

理

三F

予支「

劉

還‘
"'" 

事
處
將
鑰
匙
交
給
「
產
業
及
土
地
部
」
之
出
售
(
租
)
組

，
辦
理
回
答
(
租
)
手
續
後
，
即
將
鑰
匙
直
接
交
給
買
主

或
租
戶
。
在
未
完
成
配
售
(
租
)
手
緝
前
，
新
住
宅
由
區

辦
事
處
協
調
總
部
之
保
安
組
派
警
衛
人
員
君
管
，
直
到
交

鑰
匙
給
住
戶
為
止
。
住
戶
領
取
鑰
匙
三
個
月
後
，
部
由
區

辦
事
處
寄
給
住
戶
一
份
表
格
，
讓
住
戶
將
有
關
居
住
人
、

種
族
、
性
別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出
生
日
期
3

與
申
請
人
關
係

及
職
業
，
每
月
收
入
、
工
作
或
就
業
地
點
、
教
育
背
景
資

料
，
填
寫
後
交
回
區
辦
事
處
，
由
屋
字
保
養
人
員
補
填
入

核
查
卡
，
寄
到
總
部
電
腦
服
務
組
將
資
料
輸
入
，
再
交
回

區
辦
事
處
專
樞
儲
存
，
以
後
每
入
個
月
至
十
個
月
由
屋
宇

保
養
員
定
期
檢
查
住
戶
是
否
按
照
規
定
及
契
約
行
事
。
此

外
，
屋
字
保
護
員
亦
於
住
戶
申
請
檢
修
設
備
時
，
予
以
撤

查
是
否
違
反
規
定
情
事
。
如
檢
查
發
現
住
戶
違
約
將
住
宅

轉
讓
，
或
未
經
同
意
將
住
宅
分
租
，
或
將
房
地
產
交
換
，

或
將
住
宅
作
賭
博
、
傷
風
敗
俗
或
其
他
非
法
使
用
，
以
及

違
反
璟
境
公
共
衛
生
法
之
行
為
，
間
先
予
適
當
之
警
告
，

如
住
戶
置
之
不
理
，
再
採
取
法
律
行
動
。
住
宅
公
共
使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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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分
之
保
養
維
護
皆
由
區
辦
事
處
負
責
，
當
住
戶
或
屋
字

保
養
人
員
發
現
有
損
攘
時
，
即
由
屋
{
予
保
養
員
說
輕
重
種

急
鼓
鼓
工
作
指
令
交
京
包
商
負
責
修
理
。
此
外
，
每
隔
五

年
也
建
屋
發
展
局
定
期
補
修
並
粉
刷
整
座
屋
字
外
牆
、
公

共
走
廊
、
摟
梯
間
、
屋
頂
及
其
他
公
共
場
所
。
其
方
式
為

以
住
宅
新
建
時
之
承
包
區
(
一
個
承
包
區
包
括
六
百
戶
左

右
住
宅
)
為
範
圈
，
招
商
承
包
粉
刷
及
修
理
工
作
。

口
重
要
設
備
保
養
服
務

•• 

建
屋
發
展
局
的
重
要
設
備

保
養
組
，
為
住
宅
提
供
每
天
二
十
四
小
時
的
服
務
，
以
迅

速
修
理
下
列
事
項

1
.
水
電
供
應
中
斷
。

Z

電
梯
故
障
。

a

衛
生
設
備
阻
塞
。

A
h水
糟
溫
水
。

E

水
管
漏
水
。

重
要
設
備
保
養
組
的
中
樞
設
在
產
業
及
土
地
部
，
配

置
有
十
線
直
線
電
話
通
訊
系
統
(
熱
線
)
，
由
十
名
電
話

接
線
生
接
受
來
自
各
區
住
戶
對
有
關
修
護
事
項
的
投
訴
，

並
俾
達
到
各
區
辦
公
處
，
平
均
每
天
約
接
受
九
百
件
投
訴

案
件
。各

區
辦
事
處
設
有
保
養
組
及
電
梯
揖
救
小
組
，
當
辦

事
處
之
接
線
生
接
受
總
部
重
要
設
備
保
護
組
的
通
知
或
住

戶
直
接
投
訴
，
即
呈
報
至
任
屋
字
保
養
員
，
分
配
予
負
責

之
屋

字
保
養
員
或

高

級
屋

宇
保
養
員

視
情

況
之
輕
重

單是

急
，
接
發
工
作
指
令
，
令
承
包
商
派
駐
區
辦
事
處
之
工
人

。
在
限
定
時
間
內
採
取
行
動
，
如
屬
上
述
諸
項
保
養
應
即

時
處
理
。

內
問
清
潔
工
作.. 

建
屋
發
展
局
各
區
辦
事
處
皆
設
有
清

潔
組
，
負
責
轄
區
內
公
共
空
間
之
清
潔
、
衛
生
工
作
。
自

前
的
做
法
有
兩
種
，
問
倍
工
辦
理
及
發
包
由
承
包
商
辦
理

。
每
日
清
潔
組
的
例
行
事
項
是
清
洗
悽
梯
悶
、
電
梯
問
及

去
共
走
廊
，
每
週
並
用
肥
皂
粉
神
洗
一
至
二
次
，
而
後
是

清
掃
停
車
場
、
排
水
溝
、
小
眼
中
心
、
市
場
等
公
共
空
間

及
清
理
垃
圾
。

建
屋
發
展
局
對
於
違
反
璟
境
衛
生
及
清
潔
工
作
的
取

締
甚
為
重
視
，
凡
督
工
、
小
販
聯
絡
官
、
屋
字
保
養
員
助

理
產
業
官
以
上
各
級
人
員
，
都
是
由
建
屋
發
展
局
頒
發
證

件
，
可
取
締
違
反
璟
境
衛
生
法
令
規
定
者
，
如
亂
丟
垃
垠

等
行
為
直
接
發
給
傳
票
，
轍
納
罰
款
或
法
庭
判
決
。
為
取

締
此
類
違
規
案
件
，
甚
至
配
有
無
線
電
對
講
機
以
利
取
締

。
新
加
坡
對
於
違
反
璟
境
衛
生
法
的
裁
決
，
甚
為
重
視
，

在
其
地
方
法
院
內
設
有
→
推
事
庭
，
固
定
在
星
期
五
裁
決

違
規
案
件
。

叫
雄
服
管
理
.. 

新
加
坡
之
攤
版
問
題
在
→
九
六
九
年

以
前
，
亦
與
華
灣
情
況
相
似
，
但
自
→
九
六
九
年
起
，
政

府
(
璟
境
部
)
大
力
整
頓
，
辦
理
登
記
，
除
普
設
小
眼
中

心
及
市
場
，
將
原
有
攤
販
子
以
容
納
外
並
由
建
屋
發
展
局

等
法
定
機
構
配
合
在
關
宅
社
區
興
建
市
場
及
小
跟
中
心
，

容
納
因
政
府
賀
質
計
道
而
迫
遷
之
攤
販
。
此
外
，
對
無
照

攤
皈
嚴
加
取
締
。

建
屋
發
展
局
至
一
九
八
0
年
三
月
底
，
共
設
有
小
飯

攤
位
一
五
五
九
入
攤
，
因
此
在
產
業
丑
土
地
部
下
設
有
小

版
市
場
組
，
由
一
名
產
業
官
員
負
責
，
一
名
助
理
產
業
官

協
助
，
轄
有
七
名
主
任
小
跟
聯
絡
官
，
五
六
名
高
級
小
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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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絡
及
二
六
0
名
小
販
聯
絡
官
，
除
在
總
部
外
，
亦
配
置

在
各
區
辦
事
處
負
責
管
理
攤
版
事
宜
。
各
區
辦
事
處
設
有

一
小
版
組
，
靚
其
區
內
小
跟
中
心
之
多
寡
配
置
小
版
聯
絡

官
(
每
一
小
眼
中
心
配
置
兩
名
小
販
聯
絡
官
)
除
處
理
小

眼
中
心
及
市
場
行
故
事
務
外
，
亦
取
締
不
按
規
定
營
業
小

版
業
務
者
。
所
有
小
眼
聯
絡
官
及
區
辦
事
處
助
理
產
業
官

以
上
人
員
皆
由
建
屋
發
展
局
發
給
誼
件
，
授
權
取
締
非
法

攤
版
之
權
力
。
而
地
方
法
庭
有
專
門
推
事
庭
配
合
在
每
星

期
特
定
時
間
內
處
理
，
因
而
在
執
行
檢
查
，
簽
發
傳
票
上

易
收
迅
速
阻
過
非
法
小
版
孽
生
之
放
。

的W園
藝
工
作•• 

新
加
坡
建
屋
發
展
局
典
建
之
國
民
住

宅
，
建
蔽
率
只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左
右
，
因
此
保
留
之
空

地
庚
、
瀾
，
皆
作
園
藝
處
理
，
種
植
花
木
草
皮
，
為
使
璟
境

保
持
美
化
，
除
由
建
築
部
門
於
住
宅
完
成
後
在
所
留
空
地

作
園
藝
美
化
處
理
外
，
另
於
區
辦
事
處
下
設
園
藝
組
，
負

賞
花
草
樹
木
之
施
肥
、
澆
水
、
剪
枝
等
工
作
。
此
項
工
作

一
段
也
區
辦
事
處
之
工
人
負
責
，
對
於
補
植
受
損
花
木
草

皮
等
工
作
亦
靚
工
作
量
得
委
託
園
藝
公
司
代
為
辦
理
。
所

鳴
之
育
苗
由
建
屋
發
展
局
附
設
之
三
處
苗
間
供
應
，
不
足

部
分
再
發
包
購
買
。
至
於
庭
園
的
清
潔
工
作
亦
由
清
潔
組

之
清
潔
工
負
責
。

制
租
金
、
分
期
款
及
管
理
維
護
費
之
收
取

.. 

國
宅
社

區
住
戶
繳
納
租
金
、
分
期
款
及
管
理
費
可
利
用
公
，
租
金
、

郵
政
儲
蓄
銀
行
繳
納
或
直
接
繳
給
區
辦
事
處
財
務
組
。
對

於
未
繳
費
用
住
戶
之
催
收
方
式
藹
，
次
一
個
月
，
由
區
辦

事
處
財
務
組
派
員
向
住
戶
收
取
，
如
住
戶
相
應
不
理
。
失

繳
兩
個
月
間
寄
發
通
知
單
催
收
，
逾
三
個
月
仍
未
繳
者
，

寄
發
最
後
通
脹
限
期
繳
納
，
如
住
戶
仍
是
不
繳
，
則
通
知

產
業
或
土
地
部
之
法
律
部
門
踩
取
法
律
行
動
。

的
住
戶
教
育.. 

由
於
國
宅
住
戶
為
較
低
收
入
家
庭
，

多
數
來
自
鄉
村
或
更
新
區
，
較
不
習
慣
現
代
化
公
寓
式
的

住
宅
生
活
，
要
經
過
一
段
調
適
過
程
始
能
適
應
，
建
屋
發

展
局
於
是
利
用
種
種
方
式
來
加
速
此
種
調
適
過
程
。

1

住
戶
遷
入
國
宅
社
區
後
，
即
由
負
責
之
屋
字
保
養

員
前
往
拜
訪
，
檢
查
住
戶
是
否
遵
照
規
定
使
用
住

宅
，
並
指
導
使
用
各
種
設
備
。

2
由
區
辦
事
處
分
發
住
戶
手
冊
，
供
住
戶
參
照
俾
適

當
的
使
用
住
宅
，
遵
照
有
關
規
定
，
共
同
維
持
社

區
璟
境
之
良
好
品
質
、
維
護
社
區
安
寧
，
增
進
睦

鄰
精
神
。

a

建
屋
發
展
局
同
時
還
發
行
一
份
雙
月
刊
「
我
們
的

.r::r，吧，

另立
1-

(
0口
品
o
g
m
)，
免
費
提
供
國
宅
社
區
住
戶

，
作
為
促
進
政
府
與
住
戶
間
暸
解
的
媒
介
。

A
h
利
用
報
紙
刊
登
有
關
建
屋
發
展
局
的
新
政
策
與
規

定
，
及
民
眾
信
箱
解
答
國
宅
有
關
問
題
。

E

刺
用
居
民
委
員
會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，
以
培
養
公
德

心
，
增
進
住
戶
相
五
瞭
解
促
進
睦
鄰
精
神
。

的
居
民
委
員
會•• 

居
民
委
員
會
是
由
總
理
公
署
在
建

屋
發
展
局
及
裕
廊
鎮
管
理
局
國
宅
區
委
任
自
願
人
士
組
成

。
其
成
立
目
的
在
提
倡
國
宅
社
區
住
戶
之
翠
體
精
神
，
促

進
睦
鄰
精
神
。
成
立
居
民
委
員
會
的
構
想
始
於
一
九
七
七

年
，
而
在
一
九
七
入
年
由
總
理
公
暑
展
開
實
驗
性
工
作
計

畫
，
並
設
立
中
央
秘
書
處
以
為
策
劃
推
動
之
單
位
，
其
組

織
以
選
區
為
單
位
，
原
則
上
三
個
選
區
設
立
一
個
區
秘
書

處
，
下
轄
有
十
九
個
區
秘
書
處
。
區
秘
書
處
之
任
務
在
協

助
轄
區
內
住
戶
組
成
居
民
委
員
會
，
推
動
各
項
活
動
及
揖

供
行
政
和
文
書
方
面
的
協
助
。

居
民
委
員
會
設
主
席
、
秘
書
、
財
政
及
二
名
稽
怯
，

並
有
六
至
三
十
名
委
員
，
皆
由
當
地
之
熱
心
住
戶
遴
選
而

來
，
全
為
義
務
職
，
截
至
一
九
入
0
年
十
月
底
，
全
國
六

九
個
選
區
中
有
五
十
三
個
選
區
先
後
成
立
一
入
三
個
居
民

委
員
會
。

在
區
秘
書
處
的
協
助
下
，
各
居
民
委
員
會
皆
紛
紛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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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
工
作
，
其
主
要
活
動
分
組
期
及
長
期
性
兩
種
型
態
。

1

控
期
活
動
:
即
設
有
長
期
計
畫
之
臨
時
性
活
動
。

@
社
交
活
動
|
如
國
外
放
遊
園
、
兒
童
聯
歡
會
、

各
種
競
賽
活
動
。

@
文
化
、
體
育
活
動
|
如
插
花
、
見
章
運
動
會
、

歌
唱
比
賽
。

@
教
育
活
動
l

如
教
育
討
論
會
、
預
防
吸
毒
、
犯

罪
、
交
通
安
全
展
覽
或
座
談
會
等
。

@
璟
境
計
劃
|
如
清
潔
運
動
、
植
樹
運
動
、
防
血

噪
音
運
動
、
清
潔
雜
草
運
動
。

@
社
會
服
務
!
如
交
換
書
籍
、
小
型
圖
書
館
、
集

體
購
物
、
代
尋
幼
兒
照
顧
人
員
。

@
電
影
欣
賞
及
樂
隊
表
演
。

@
籌
備
運
動
|
如
蒐
集
捐
獻
之
舊
衣
服
、
舊
報
，

變
賣
充
作
活
動
基
金
。

2

長
期
活
動
.. 

間
擬
有
長
期
計
畫
之
連
續
性
活
動
。

。
社
交
活
動
|
如
象
棋
社
、
集
郵
社
及
其
室
內
活

動
@
體
育
活
動
|

如
慢
跑
、
足
球
、
網
球
、
羽
毛
球

、
籃
球
、
游
泳
、
瑜
珈
術
、
太
極
拳
等
活
動
。

@
教
育
活
動
。

@
社
會
服
務
|
如
課
外
補
習
班
、
老
人
俱
樂
部
。

ω
管
理
人
員
訓
練
計
畫
.. 

新
加
坡
建
屋
發
展
局
對
於

國
宅
社
區
維
護
管
理
人
員
有
下
列
五
種
訓
練
計
畫

1

產
業
官
員
及
估
價
人
員
(
開
的Z
Z

旦
出
口
門
叩
門
的

州
戶
口
已
〈m
H
E叩
門
的
)
.. 

訓
練
計
畫
自
一
九
六
六
年
起

，
設
立
產
業
人
員
及
估
價
人
員
之
訓
練
計
壺
，
本

訓
練
計
盡
是
要
保
證
建
屋
發
展
局
能
提
供
足
侈
的

訓
練
有
素
人
員
，
來
處
理
產
業
管
理
與
土
地
取
得

等
接
雜
問
題
，
且
其
目
標
在
扭
昇
人
員
的
技
巧
，

使
人
員
在
集
業
中
工
作
，
來
減
低
人
員
流
動
率
。

主
景
園
管
理
員

(
F
N
H
口
門
戶
的
n
m

可
戶
口
柄
〉
叮
叮
門
呂
立
口
巾
的

) 
•• 

訓
練
計
畫
自
一
九
六
入
年
間
開
始
，
新
加
坡

提
供
景
觀
課
程
來
訓
練
景
園
管
理
員
。
該
訓
練
為

十
三
個
月
，
如
通
過
畢
業
考
試
即
可
與
建
監
發
展

局
訂
立
三
年
合
同
。
該
訓
練
提
供
了
足
侈
的
執
行

新
加
坡
計
畫
的
人
員
。

a

屋
字
保
養
員
(
因
o
z
m
E
m
ω
口
已
告
叩
門
口
片
。
口
阻
口
口
。

H口
的
刃
而
且0
2
).. 
建
屋
發
展
局
對
於
其
監
字
保
養

員
經
常
實
施
在
職
訓
練
(
0口
旱
。
它
σ
H
E
E
E
m

)
，
尤
其
注
重
人
際
關
係
課
程
。
這
些
計
委
保
證

檢
盔
員
熟
悉
居
住
、
維
護
和
管
理
的
規
則
。

也
攤
版
管
理
員

(
E
m
H
t

有
}
們
叩
門
的
巴
巴
血
。
口
)

•• 
攤
肢
管

理
員
訓
練
特
重
人
際
關
係
的
課
程
，
由
於
他
們
的

工
作
至
易
發
生
糾
紛
，
必
讀
瞭
解
處
理
的
辦
法
及

可
能
的
選
擇
方
案
。

E

其
他
的
訓
練
計
畫
.. 

為
使
住
宅
政
策
與
計
畫
目
標

能
不
斷
的
進
步
，
故
經
常
選
派
資
深
人
員
赴
海
外

研
習
住
宅
管
理
業
務
，
以
汲
取
外
國
的
經
驗
和
觀

念
。三

、
結

論

個
人
會
住
於
新
加
坡
一
段
日
子
，
故
喜
愛
新
加
坡
的

國
民
住
宅
，
無
論
是
居
住
璟
境
、
街
道
等
，
都
管
理
得
很

好
，
而
其
國
民
也
都
很
遵
守
政
府
的
規
定
，
可
說
是
相
互

合
作
。
而
政
府
對
於
違
反
璟
境
衛
生
法
的
裁
決
，
甚
為
重

視

每
當
我
寒
暑
假
回
到
新
加
坡
時
，
君
到
新
加
坡
的

景
一
幕
，
就
特
別
的
想
起
為
何
臺
灣
的
攤
販
問
題
多
多
，

璟
境
衛
生
及
清
潔
方
面
也
不
好
。
深
覺
政
府
領
加
以
重
現

對
於
違
反
者
加
以
取
締
及
罰
款
懲
罰
，
甚
至
於
對
亂
丟
垃

圾
等
行
為
直
接
罰
款
，
政
府
必
讀
要
有
如
此
類
似
新
加
按

的
有
欽
管
理
，
才
能
使
噩
轉
變
成
另
一
個
美
麗
的
巴
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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